关于报送质量年报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和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鄂教职成版函[2020]10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质量年报（2021）典型案例报送工作通知如下：

一、案例提供

请各学院、各部门根据附件《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系列案例》类别至少提供一篇典型案例及活动图片作为我校质量年报（2021）编写的必要素材。

二、撰写建议要求

典型案例应反映我校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质量，能够体现出本年度各学院、各部门在学生发展、教学改革、政策保障、国际合作、服务贡献、面临挑战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和经验成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落实“课程思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开展技术研发、服务行业企业、服务学生发展等方面的典型案例。特别是疫情期间各学院线上授课、参与班级和学生情况，具有创新和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等情况，各院部教师、干部职工参与抗疫工作情况，在校生及毕业生在抗疫一线志愿或服务情况等典型案例和相关照片资料，亮点突出，主题鲜明。

案例要求一事一议，根据案例类别确定主题，高度凝练。案例标题突出主题，内容语言精炼，言简意赅、图文并茂，每个典型案例的文字表述不超过500字，尽量用数据说明，配以1-2张图片或图表。

三、报送要求

报送时典型案例、活动图片的word文档命名为**（院部名称）典型案例（2021），并注明案例类别，报送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发送至质量管理处毛萍老师。

四、其它事项

请各学院、各部门高度重视典型案例的撰写工作，若报送的案例被择优选用在《省级年报（2021）》和《国家级年报（2021）》中，学校将按有关政策给予推荐案例的相关部门及撰写人相应奖励；各学院、各部门的案例报送及遴选情况将与部门的绩效考核挂钩。
附件：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系列案例

2020年11月16日
